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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具申請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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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自行調查欲申請之輔具 
 (和治療師、學生家長討論學生輔具需求) 

每年 9-11 月 

公告輔具申請時程 
(特教通報網:輔具管理系統填寫申 

請表、並備妥相關資料)每年 12-1 月 

輔具申請初審(評估) 
(不同專業領域之治療師)每年 2-3 月 

幼大升小一 
(現場評估時辦理)  

每年 2-3 月 

資格及項目審核 
(專業團隊及輔具審查會議) 每年 3-4 月 

辦理採購/各校自行採購 
(本府委託之學校協助辦理)  

每年4 -5月 

輔具驗收 
(學校驗收無誤後依公文進行財產、輔具系統登錄)

每年 6 -9 月 

辦理相關借

用手續 
（一式兩份）學

校、特教中心 


